附件2（此表正反打印）：
	宜昌市城区综合高中特殊计划招生报名表

	县市区：                    申报类别：                  填报时间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是否
团员
	　
	初中毕业学校
	

	身份
证号
	
	联系
电话
	

	
	
	
	

	国网学籍号
	　
	中考报名号
	

	
初中阶段获得的校级及以上奖励或荣誉

	

	家庭主要成员
	姓名
	称谓
	工作单位
	职务

	
	
	
	
	

	
	
	
	
	

	
	
	
	
	

	
	
	
	
	

	家庭经济
状   况
	家庭人口数：  人 ，家庭年总收入：    元。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受助对象
类    别
	孤儿
	低保家庭
	困难优抚对象
	农村困难家庭

	
	　
	　
	　
	　

	考生承诺书
	本人所提供的个人信息是真实、准确的，如因个人信息错误、失真造成不良后果，责任由本人承担。

学生签名：  
                       月   日


	村（社区）意见
	请对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受助对象类别签署意见。


   

审核人：       

 联系电话：            签章：    
                           月     日
	贴照片处
（一寸彩照）


	班主任
意见

	请对学生基本信息、成绩、平时表现情况签署意见。




  
   审核人：                联系电话：   
                                  月     日

	初中学校
意见
	
请对学生基本信息情况是否属实签署意见。


 


 审核人：        联系电话：           签章：    
                      
     月     日


备注：1、父母双方均为国家公职人员或者一方为私营企业主的考生不得纳入招生范畴。国家公职人员指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党务机关、各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编在册人员。私营企业主指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拥有者。
2、此表由学生报相关单位审核，并将审核后的表格通过特快专递邮寄至申报的高中学校教务处。

